附件1：
感党恩 跟党走——广西师范大学师生歌咏比赛评分细则
根据学校《关于举办感党恩 跟党走——广西师范大学师生歌咏比赛的通知》精神，为确保比赛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本次歌咏比赛采取现场评分，5位评委从合唱队的表演、指挥、编排、歌曲创意等方面给予打分，各项分值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取3位评委的平均分；领导参演分和扣分项由监审组审核评分。参赛队比赛完后为避免并列分数出现，分数限保留在小数点后两位。现制定广西师范大学歌咏比赛评分细则。具体如下：    
1、 表演分（100分）
1. 合唱时声音洪亮、协和、统一，音高、节奏准确，吐字清晰，各声部配合默契、和声效果好；（25分）
2. 合唱最少分两个声部，有现场钢琴伴奏，编排新颖独特，充分展现积极进取、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；（25分）
3. 表演能准确把握歌曲的主题思想，并与歌曲表现内容及风格相符合，具有良好的表现力和感染力，音乐情感表达细腻；（30分）
4. 演员服装统一、符合合唱歌曲的主题，演员演唱状态饱满，台风良好。进出场迅速有序，演唱时队形整齐。（20分）
二、指挥分（10分）
指挥手势和钢琴伴奏准确，姿势优美，节奏分明，能带动演唱者情绪。指挥、领唱、合唱、伴奏配合默契。（10分）
三、加分项
领导参演分（最高3分）
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参演人数达3人以上的加3分，2人参演加2分，1人参演加1分，没有领导参演不加分。
四、扣分项
1. 比赛当天指挥必须由本单位教师或学生担任，违者扣1分；
2. 参赛演员必须是本单位人员，合唱演员人数100人（不算朗诵、伴舞等人员），教师人数不低于30人，不符合人数与人员要求的扣0.5分（非教学单位和演员人数不够100人的二级单位党委、党总支除外）；
3. 参赛曲目规定在6分钟内完，超时扣0.5分。
五、最佳编排奖评选标准
最佳编排奖标准：演唱队伍如有队形变化、肢体舞蹈动作、情景设计等编排形式，评委根据表演效果讨论推荐一个最佳编排获奖单位。
六、最佳创意奖评选标准
如歌曲中加入领唱、诗文朗诵、伴舞等其它创意表演形式,评委根据每个队伍的表演难度和表演形式的美感，讨论推荐一个最佳创意获奖单位。

